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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度反倾销法简介 

 

乌拉圭回合后，印度根据《反倾销协议》对 1975 年〈海关关税法〉的反倾

销法部分进行了修订，修改后的 1995年海关关税法》是印度征收各种进口税（包

括反倾销税）的基本法。为了增强该法的可操作性，中央政府制定了该法的实施

细则，即 1995海关关税对倾销产品识别、评估及征收反倾销税和损害确定规则》，

以取代〈1985 年海关关税规则〉。这样，现行的印度反倾销法由 1995 年生效的

〈1995 海关关税法〉和实施细则  组成。其内容基本与《反倾销协议》一致，

但是，对于印度反倾销法未规定的事项以及印度反倾销法与《反倾销协议》不一

致的事项，印度当局坚持拥有自由裁量权，而不是优先适用WTO的有关规定。 

 

一、国内产业 

  国内产业指作为整体参与生产相似产品的国内生产商，或者生产该产品的集

合产量占国内生产总量的主要比例的国内生产商。关税规则在修正之前并没有赋

予反倾销主管当局任何自由裁量权，并且要求，如果生产商与出口商或进口商有

关，或者本身为进口商，则该生产商将被排除在国内产业范围之外。如此，国内

生产商将在数量上受到限制，任何排除在外都可能导致“无国内产业”的结论。

在有关高纯对苯二（甲）酸（PTA）进口产品的反倾销调查中，只有M/s Reliance 

Industries Ltd.一家 PTA生产商，但是，由于他们在调查期内进口过 PTA而被排

除在调查之外。在没有任何国内产业生产与 PTA 相同产品的情况下，反倾销主

管当局认为，DMT在技术和商业上均可以作为相似产品与 PTA进行替代，因而

占国内生产 DMT主要比例的M/s Bombay Dyeing 公司就组成国内产业。经过修

正，关税规则赋予反倾销主管当局自由裁量权，所以目前与出口商或进口商有关

的国内生产商的申请也可能被受理。现在只有生产商与出口商或进口商直接或间

接地相互控制，或者他们直接或间接地被第三方所控制，或者他们直接或间接地

控制了第三方才可以将生产商认作与出口商或进口商有关联。但是第三个标准从

属于一个限制性条款，即有理由相信或怀疑该关联可以导致有关联的生产商与无

关联的生产商不同。如果一个生产商在法律上和运作上对另一个生产商实施约束

或者指导，可以认为前者控制了后者。修正过的关税规则更加符合关贸总协定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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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  

  为了构成一个有效申请，必须满足两个条件。第一，明确表示支持申请的国

内生产商必须超过明确表示支持或者反对申请的那部分产业生产相似产品的总

产量的 50%。但是，那些既不表示支持也不表示反对的生产商将被排除在计算之

外。第二，明确表示支持的国内生产商生产相似产品的产量必须不低于印度国内

产业生产相似产品总产量的 25%。 

   

二、相似产品 

  印度完全接受关贸总协定中对相似产品的定义。但在实践中，反倾销主管当

局在确定国内生产商生产的产品是否为相似产品时，要考虑使用、制造过程等内

容。在针对巴西和俄罗斯的双酚 A 进口的反倾销调查中，制造中使用的原料、

化工品和其他特性以及其主要用途受到调查，以确定是否为相似产品。在另外一

个关于中国重烧镁（DBM）的案子中，进口产品的氧化镁的含量是 90％～92%，

硅含量低于 4%，印度没有生产此类规格的重烧镁。问题在于印度生产的氧化镁

含量在 80％～90%且杂质含量高的 DBM是否为相似产品。根据反倾销主管当局

的评述，调查中的产品特性没有必要与进口的产品完全吻合。关键的事实是，从

中国进口的产品在商业和技术上替代了国内产业生产的产品。 

   

三、申请 

  可以按照指定格式由或者代表国内产业向商务部的反倾销主管当局提出申

请。如何完成调查问卷的指南是指定的申请格式的一部分。格式还对申请者在适

当方面提供的证据类型提出建议。反倾销调查的申请需要包含以下对申请者来说

理应具备的材料：申请者的身份，所谓的倾销产品的完整描述，相似产品国内生

产数量和金额叙述，涉案产品的原产地或者出口国家的名称，国内市场价格和出

口价格的资料，所谓的倾销产品在国内市场的变化情况以及进口对国内产业相似

产品价格的影响。 

  关税规则还赋予反倾销主管当局自行立案权。没有太多的由反倾销主管当局

自行立案的案件，一个名为来自美国的双酚 A 的案件中，印度反倾销主管当局

在调查其他案件的过程中发现了倾销证据，从而据此自行立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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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损害 

  损害分析是对所有有关因素进行详细、复杂的检查，大致可以分为两个主要

方面：（1）数量的影响，反倾销主管当局要检查进口的倾销产品的数量，包括分

析进口的倾销产品数量（绝对数量或者与印度的生产和消费相比的相对数量）已

经或将可能明显增长的程度，及其对国内产业的影响，（2）价格影响，进口的倾

销产品对印度市场相似产品价格的影响，包括分析有无低价销售情况，进口的倾

销产品导致国内产品的价格下降或抑制国内产品的价格上涨的程度。在来自中国

的三甲氧基苯甲醛 （TMBA）进口案件中，反倾销主管当局发现，虽然起诉方

的产量增长，销售增加，但是从中国的进口减少，印度产业的产品价格反而下降

了。反倾销主管当局认为 TMBA价格下跌的直接原因是由于来自中国的 TMBA

的价格下降造成的。生产、销售情况的改善是由于国内产业为了与进口价格持平

而降低了销售价格的直接结果。国内生产商不能在合理的价格水平上销售产品，

合理的价格水平意味着赚回成本并有合理利润。反倾销主管当局从而得出结论，

倾销进口导致对国内产业的损害。同样地，在其他案件中，反倾销主管当局认为

进口的倾销产品对印度相关产业在经济和财政方面的影响可以通过一系列因素

证明，包括印度产业产量下降、市场份额丧失、利润减少、生产率及利用率下降、

投资收益减少，以及对资金周转、库存、人员雇佣、工资、发展、投资等的不利

影响。 

  除了倾销进口和实质性损害的因果关系，还需要考虑非倾销所致的其他因

素，即，没有以倾销价格销售的进口产品的数量和价格，需求萎缩，消费结构的

变化，出口业绩，国内产业的生产效率等。 

   

五、核查 

  在调查过程中，反倾销主管当局需要相信利害关系方提供的资料的准确性并

依此作出裁决。如果环境允许，反倾销主管当局事先经有关人士同意，并通知有

关政府代表，在有关政府对调查不表示反对的情况下，可以在出口商/生产商的

国家进行现场核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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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正常价值 

  反倾销主管当局根据关税规则附录一规定的原则确定正常价值、出口价格和

倾销幅度。正常价值是指涉案产品在出口国国内市场，通过正常的交易过程销售

的可比价格。如果正常价值不能通过国内销售来确定，关税法案提供了替代办法：

（1）一个恰当的第三国有代表性的可比出口价格或者（2）原产地国家的生产成

本加上合理的销售、管理成本和利润。在催化剂一案中，出口商没有提供国内市

场存在的正常价值，而是要求选择第三国的销售价格或根据自己的生产成本推算

出的正常价值。反倾销主管当局认为出口商的论点站不住脚，因为他们有义务提

供反倾销主管当局要求的资料，当正常交易的可比价格存在时，不能接受出口商

提出的选择方案。在双酚 A 的案件中，由于出口商出现亏损，故而国内价格及

其到第三国的出口价格不能被视作正常交易价格。因此，反倾销主管当局在出口

商提供的销售及管理成本的基础上推算出正常价值。 

   

七、非市场经济的正常价值 

  关税规则经过修正，从非市场经济国家进口的产品的倾销幅度，是根据属于

市场经济的第三国的价格，或者结构价值，或者该国销往包括印度在内的其他国

家的价格确定的。修正过的关税规则还赋予反倾销主管当局自由裁量权，即如有

必要，可以对所采用的相似产品在印度实际付出的或者可付出的价格进行适当的

调整。在不能依据其他任何合理原则确定正常价值的情况下，反倾销主管当局可

以在国内销售价格的基础上加上一定的合理利润。参加调查的各方要及时得知属

于市场经济的第三国的选择情况，并且可以在合理期限内发表意见。 

   

八、出口价格 

  进口到印度的出口价格是第一个独立的买方已付的或应付的商品价格。如果

这是不可靠的，出口价格可以根据进口产品转销给一个独立买方的价格进行推

定。 

  九、倾销幅度 

  倾销幅度一般以出口价格百分比的形式体现，它建立在平均出口价格与平均

正常价值相比较的基础上，或者每笔交易的出口价格和正常价值相比较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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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出口价格与正常价值是在同一贸易水平上进行比较，通常是指同一时期的出

厂价格。对那些影响价格可比性的因素要打出应有的余量，如贸易水平、征税、

数量、条件及销售方式等。 

  除了要计算倾销幅度外，反倾销主管当局还要计算损害幅度，就是国内产业

的合理销售价格和调查产品的到岸价格之间的差额。到岸价格是指可以根据关税

法案和基本关税的规定进行评定的价格。 

   

十、初裁 

  在适当的情况下，反倾销主管当局可能提出初步调查结果，包括确定的倾销

幅度，出口价格和正常价值的确定以及进行比较所采用的方法的全面解释，与损

害裁定有关的考虑事项以及裁决主要依据的详细材料。初裁一般在立案的 150

天之内作出。中央政府将在反倾销主管当局作出的初裁的基础上征收不超过倾销

幅度的临时税。临时税只能在立案 60天后征收，而且不能超过 6个月，在特殊

案件中可延至 9个月。如果基于终裁基础上的税高于已经征收的临时税，差额部

分不予追征。如果基于终裁基础上的税低于已经征收的临时税，差额部分要予以

返还。 

   

十一、终裁 

  终裁一般在初裁后的 150天之内作出。根据法令征收的反倾销税的有效期是

5年，提前撤销的除外。经过修订的关税规则赋予反倾销主管当局提出反倾销税

建议的权利，反倾销税可以高到与倾销幅度相等，如果征收将会消除对国内产业

的损害。修订之前，关税规则规定建议的反倾销税将足以消除对国内产业的损害。

反倾销主管当局还要定期复查有无必要继续征税。它既可以自行提出复审，也可

以根据利害关系方的要求提出复审。终裁后的 90 天内，可以向上诉法庭提出上

诉。 

   

十二、公布 

  反倾销主管当局将基本事实告之利害关系各方。该基本事实是终裁前的决议

的基础。根据法令，调查结束并提交终裁结果的期限一般是自调查开始之日起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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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中央政府可以延长 6个月。印度反倾销主管当局结束反倾销调查的平均时间

是 479天。 

   

十三、出口商承诺 

  如果相关出口商提出承诺，修改其价格以消除倾销或在特定国家消除因倾销

造成的损害影响，反倾销主管当局可以中止或终结调查。初裁前不能接受承诺。

一旦接受了出口商的价格承诺就不得再对该出口商提出征收反倾销税。经过修订

的关税规则规定，如果违反承诺，反倾销主管当局有权提议自违反之日起征收临

时反倾销税。 

   

十四、终止调查 

  在特定情况下，反倾销主管当局可以终止调查，即相关的国内产业提出书面

请求，或者没有足够的证据证明倾销或损害，诸如倾销幅度低于出口价格的 2%，

倾销进口量低于相关产品进口印度总量的 3%或者倾销进口的产品总量低于进口

总量的 7%，或者损害可以忽略不计。 

   

十五、征收反倾销税 

中央政府，在反倾销主管当局的终裁发布三个月内，可以在官方公报上发

布通知，对终裁中涉及的进口产品征收反倾销税。裁决自官方公报发布之日起生

效。 

 

 


